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斃死禽畜非法流用案件查處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三頁） 

一、依據：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 

（二）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 

（三）畜牧法第三十八條。 

（四）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九條。 

（五）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十六條、第四十四條。 

（六）刑法詐欺罪章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 

（七）提審法第二條、第七條。 

（八）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 

（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派遣人員赴現場 

農業、環保

及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稽

查 人 員 及

執勤人員 

一、準備階段： 

（一）值班人員： 

1.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2.受理報案後報告所長。 

3.通知巡邏或派遣人員至現

場處理。 

4.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

農業、環保、衛生主管機關

稽查人員到場處理。 

（二）處理人員： 

1.裝備（視需要增減）：手槍、

無線電、子彈、文件資料、

照相機、錄音機、手銬、防

彈衣。 

2.處理人員接獲值班人員或

一一○通報後立即赴現

場，到達現場後回報值班或

勤務指揮中心，並報告案件

現場情形；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防疫期

間，到場前應配戴口罩及手

套；確認行為人為罹患者，

應即穿戴護目鏡、隔離衣或

防護衣，始得執行職務。 

會同農業、環保及衛生

主管機關稽查人員依

法查處 

受 理 報 案 值班人員 

值班人員 

違反行

政罰案

件或無

違法情

事 

合格集運

業者，未依

規定將斃

死 禽 畜

（豬）最終

化製處理

之非法流

用案件 

一 般 未
取 得 集
運 資 格
或 畜 牧
業 者 未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可，私自
運輸、分
切、處理
販 賣 斃
死 禽 畜
（豬）案
件 

(續下頁) 

農業、環保

及衛生主

管機關稽

查人員及

執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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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斃死禽畜非法流用案件查處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三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農業、環保

及衛生主

管機關稽

查人員及

執勤人員 

蒐 證 偵 詢

後，人犯、

案卷陳報分

局偵查隊移

送地檢署偵

辦辦 

執勤人員 

由主管機

關開具稽

查紀錄表

及罰單裁

處書，結

束檢查 

二、執行階段： 
（一）單純非法運輸、分切、販賣

斃死禽畜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農業、環保及衛生主管
機關製作稽查紀錄表；逕行
逮捕嫌疑犯、拍照並查扣現
場機具（犯罪工具）。經查如
嫌犯係違反居家檢疫或居家
隔離者，應通報衛生機關依
法裁處；如係罹患者，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另協調
衛生機關派遣救護車移送地
檢署。 

（二）使用合格集運車輛並依規定
上網申報，惟未進入最終化
製場處理斃死禽畜者，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環保主
管機關派員至現場認定，製
作稽查紀錄，並依認定結果
以行政告發或刑事案件移
送。 

（三）現場非公共場所者，應會同
農業、環保及衛生主管機關
稽查人員稽查，並由稽查人
員製作稽查紀錄表。 

（四）現場查扣機具應拍照存證
後，由環保機關代為保管；
無適當場所者，可電話請示
並經檢察官同意責付所有
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代為保
管後為之。 

（五）嫌犯帶回偵詢者，應儘速通
知車主、雇主、委託人及地
主到案說明。 

三、結果處置： 
（一）違反行政刑罰部分：將現行

犯、筆錄（含嫌疑人、證人、
被害人筆錄）、稽查紀錄表
（環保單位出具）、現場照
片、錄音帶、查扣機具保管
單、刑案紀錄表、逮捕通知
書、前科素行資料、查扣車
籍資料、陳報單等陳報分局
偵查隊移送地檢署偵辦，副
本送農業、環保及衛生主管
機關查處。 

（二）將處理情形登記於工作紀錄

簿。 

經農業、環保及衛
生主管機關認定為
觸犯行政刑罰案
件： 
1.逮捕現行犯 
2.查扣機具 
3.主管機關稽查人

員執行稽查，檢
視相關文件，並
製作稽查紀錄表 

填寫工作紀錄簿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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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斃死禽畜非法流用案件查處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三頁）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逮捕通知書（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 

（三）搜索/扣押筆錄。 

（四）筆錄。 

（五）刑事案件移送（報告）書。 

五、注意事項： 

（一）構成要件之專業認定事宜，應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環保及衛生主管機關

提供。 

（二）按提審法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八日修正公布全文，並自一百零三年七月八日施行。修

正條文與本作業程序有關者，摘列如下： 

1.提審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拘

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

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2.提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二十四小時內將

被逮捕、拘禁人解交；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將該人移送他機關者，應即回復發提審票

之法院，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送之機關，由該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逕行解交；如

法院自行迎提者，應立即交出。 

（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間，嫌犯若為罹患者、疑似罹患者或違反居

家隔離、居家檢疫者，應另依本署訂頒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別條例偵辦刑案注意事項、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遠距詢問犯罪嫌疑人作

業程序、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期間遠距詢問犯罪證人作業程序、 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辦理候詢工作注意事項等規定辦理。 

 


